
河北省土地志系列丛书

蕊陋嚣眇誊
引㈦} 。一一∥邕娩≮i厂_l √v7≮爿V

勰黼溅遴燮

暨煮云二了兰瑟蕴豢蛩。≥



河北省土地志系列丛书

阳原县土地

主编 王萃

士
j曲‘

阳原县土地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．．。

'，。’方壮’疡恬二夺



字

月



《阳原县土地志》编纂领导小组

组长：李胜

副组长：魏锁成

组员：张成文

禹海军

主编：王．萃

副主编：·王杰

制 图：王 杰

审稿：李胜

王晓林

苏林

刘志河 王



。

，序一 。

’

{、

阳原县历史悠久，泥河湾湖盆古遗址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。阳

原建制于战国，可以说灿烂文化源远流长。素有编史修志传统的中华民族，修志

甚多，我县早在民国年间，李泰菜先生就总撰了《阳原县志》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

代初又重新修编了《阳原县志》，成为研究阳原历史的宝贵资料。今聚才创修《阳

原土地志》，使地方志序列又添奇葩。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。人类历史

发展与土地息息相关，紧密相连，欲政通人和，繁荣昌盛，必先明地情而兴地利，

此乃古今之理o 。
。， p

《阳原县土地志》详尽地记述了阳原土地领域的变迁，土地管理的沿革，土地

开发的历史和现状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县在认真贯彻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

用土地”和“保护耕地”基本国策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，更是令人注目，为后

人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它熔考古科研、资治借鉴和县情教育于

一炉，集思想性、科学性、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于一体o

《阳原县土地志》诞生之日，正是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颁布和

实施之际，它对于我们增强珍惜土地的思想意识，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，进

一步搞好阳原的土地管理事业，意义重大而深远。

作为主管土地工作的副县长，我有幸参与了这部县级地方志序列中独立成

卷的土地志编纂工作，甚感欣慰。借此《阳原县土地志》印行之际，聊以数言，谨为

序。

赵采玉

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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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·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以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

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以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

的决议》为准绳；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坚持四项基

本原则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完整、准确、系统、科学地记

述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和现实。

二、上限自战国时期赵国置安阳邑始，下限断自1996年末。限于资料，尽量追

本溯源，志其本末。

三、按事务性质分类横排，按时间顺序记述，采取章、节、目、子四层结构，本

着体现“志不离土、土不离用、用不离管(管理)、管不离保(保护)、保不离法(法

规)，求深不求全”的原则，按土地管理事业各项工作分类设置篇目，计23万余
字。

四、体裁有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。以志为主，以序开篇，概述冠于全志之首，乌

瞰全貌，大事记以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接为正编，突出行业特点，详述各章

的来龙去脉，兴衰起伏，6张图56张表随文附于有关章节中。

五、历史记年，清朝以前用朝代帝号，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，均在括号内

加注公元纪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(简称建国后)采用公元纪年o
‘

六、本志数字用法，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发布的《关于出版

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》。计量单位以法定计量单位为准。

七、详今略古，力求准确严密，实事求是反映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与现实，以

发挥志书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的作用。 。

八、本志资料来源有八，一是清康熙《西宁县志》、清同治《西宁县新志》、民国

《阳原县志》、1997年新编《阳原县志》；二是保定市土地管理局编印的《土地志编

纂手册》；三是《河北省土地志》；四是1983年8月阳原县地名办公室编印的《阳原

县地名资料汇编》、阳原县档案馆1988年lO月编印的《阳原县大事记》；五是阳

原县土地管理局档案室保存的档案资料；六是县档案局保存的现有资料；七是向

当事人、知情者的调查资料；八是有关部门提供的宝贵资料。对各种资料，均予重

新审核，确保无误。 一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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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，张家口市西南，桑干河与大秦铁路平行横贯县境

东西，呈狭长带状o ．

大约200万年以前，这里是一个大湖，水域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，占据今阳

原全部、蔚县大部和山西省雁北地区一部，这就是泥河湾古湖。从古遗址中发掘

出的各种化石证实，当年，泥河湾古湖的湖水又深又洁净，四面环山，森林茂密，

古动物时常出没在湖边疏林、草原地带。有三趾马、披毛犀、虎豹、转角羊、马群、

野猪、骆驼、鼢鼠、纳马象等。湖水周围，是古动物的热闹世界，也是早期人类活动 、+

的脚踏地。

现今泥河湾盆地，则是山峰耸立、岩石裸露，延绵起伏的丘陵或大小各异的．

台地。今郝家台、大田洼台、南辛庄台、虎头梁就是当年古湖平原的一角。

阳原县是我国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。战国时期，赵国即置安阳邑。赵惠文王

四年(公元前295年)，赵武灵王派长子章为代郡安阳邑君，史称章封邑。从建制

始，至1996年已有2291年的建制史。西汉时，全国1300多个县邑中，今阳原境内

置3县：桑干县、东安阳县、阳原县。辽、金、元置弘州，清置西宁县，民国2年

(1913)复称阳原县至今。

阳原历史悠久，经历了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历史时期。随

着社会制度的变革，土地管理方式及所有制形式也随之而变。自夏启继承王位

后，诞生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，土地归夏的氏族部落所共有。商灭夏后，将土地

分封给有易氏部落为领地，土地归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国家所有。正如《诗经·

北山》所说：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o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建立了封建专制统治，废

除“井田制”，实行了土地国有制，也承认土地私有制。允许买卖、允许继承，土地

所有权也随之变为私有。从此，兼并之风盛行，少数地主拥有大量土地，大批贫民，

寥寥无几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。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延续到1949年。在中

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 。

展了土地革命，实行耕者有其田。但土地所有权仍归国家和分到土地的所有者私

有o 1956年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，土地所有权变为国家和集体所有，农民种地，住

宅只有使用权，而无所有权，土地私有制从此废除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

制o。 -．

：
：

．从解放初期至1962年9月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(简称六十条)

公布实施这一阶段，农村处于土地制度的大变革时期，农村土地所有制由私有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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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集体所有，由“一大二公”的模式稳定为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，明确了集体土

地的范围，土地使用方式上纠正了对土地的”一平二调”，要求使用土地必须依法

进行o ，

“从1967年9月至1987年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》和《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

例》公布实施，这一阶段为土地权属不稳定时期或称协议用地时期。这一时期由

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原因，国家建设用地仍不依法，集体建设用地无法可依。主

要用地方式采取与生产大队“协议”经县政府主管部门批准，自行商定补偿，即可

使用土地。农村人民公社由于土地开发，农田基本建设，自然灾害、行政区划而调

整土地，只是口头协议，土地权属即可变动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拨乱反正，彻底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，使党

的事业逐步走向正轨，依法治国的趋势，锐不可挡。5

1986年3月1日，阳原县土地管理局成立。依照1986年6月25日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颁布的《土地管理法》，依法对阳原县的土地加强管理。从清查非农业占地

人手，健全了三项建设用地(即：国家建设、乡镇企业建设、农村宅基地)审批手

续；加强了非法占地的监督检查；开展了土地管理三无乡(无违法批地、无违法管

地、无违法用地)竞赛活动，实行群防群治；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区；发动、组织群

众开发河滩；利用一切宣传工具，广泛开展《土地管理法》的宣传，“珍惜每寸土

地，保护耕地”的基本国策已深入人心，使阳原的土地管理事业逐步走向法制化、

规范化的轨道。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，不断前进，再展宏图，创造出

更加灿烂的业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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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 ，
．

赵惠文四年(公元前295年)，赵武灵王灭中山国后，封其长子章为代郡安阳

邑君，故址今开阳(《从史记．赵世家》)，是阳原县建制最早的时代。
f

西汉

西汉前元年间(公元前156—150年)在今县境内置3县：桑干县、东安阳县、

阳原县。“阳原”一名始此。

．。．’北魏 ’”⋯一

太和中(477—499年)在澡洗塘建温泉官。太和二年(478年)春，孝文帝元和

来浴。次年，孝文帝及太后、皇太后来浴(《魏书．高祖本纪》)。

太和中，置昌平郡、治桑干城o

。
， 唐

，‘

开元十二年(724年)到至德二年(757年)，属蔚州安边县，州、县同一治所，

即今东坊城堡。

统和年间(983—1012年)，置弘州．州治今西城，辖永宁、顺圣2县。永宁县

治今西城，顺圣县治今旧东城。 ；．
．‘

’

金 。

．

· n’P

金仍置弘州．辖襄阴、顺圣2县。襄阴本名永宁县，大定七年(1167年)改称

襄阴县。弘州还遥辖飞地阳门县(治万全阳门堡)o 。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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